
扬州市广陵区湾头镇万福村玉器超级工厂玉石玉雕机设备采购项目公开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JHYZDL(25)-0926）

项目所在地区：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

一、招标条件

本扬州市广陵区湾头镇万福村玉器超级工厂玉石玉雕机设备采购项目已由项目审批/核

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国有资金:194万元， 招标人为扬州市广陵区湾头镇万福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 玉石玉雕机设备采购，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扬州市广陵区湾头镇万福村玉器超级工厂玉石玉雕机设备采购项目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扬州市广陵区湾头镇万福村玉器超级工厂玉石玉雕机设备采购项目: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并提供下列材料：

1.1投标函(原件)

1.2 资格声明(原件)

1.3若法定代表人参加投标的，须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原件备查)；若授权代表参加

的，须提供《法人授权书》原件和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原件备查）

1.4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1.5 依法缴纳职工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税务、银行或社

会保险基金管理部门出具的2025年07月-2025年09月内任意一个月缴纳职工社会保障资金的

缴款凭证或缴款证明)（供应商依法享受缓缴、免缴的提供证明材料）

1.6 投标人2025年07月-2025年09月三个月内任意一个月依法纳税的缴款凭证(复印件加

盖投标人公章)（供应商依法享受缓缴、免缴的提供证明材料）

1.7 与第（1.6）条相对应的纳税申报表或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24年度财务报告

（成立不满一年不需提供） (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1.8投标人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原件）

1.9供应商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

网”(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

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提供网页截图加盖供应商公章）

1.10供应商信用承诺书（原件）

注1：如参加本项目的供应商为个体工商户、自然人或事业法人等非企业法人，则无需

提供上述1.5-1.7 项，本文件中所需法定代表人相关材料、盖章及签字等可用供应商相关负



责人的相应材料代替。

注2：投标文件的正本和副本中均须提供上述资格证明文件。资格证明文件须清晰可

辨，若有缺失或不清晰，将导致投标被拒绝且不允许在开标后补正。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4.拒绝下述供应商参加本次采购活动：

（1）供应商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

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2）凡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

商，不得再参加该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

（3）供应商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

(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

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本项目不 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2025-10-22 00:00到2025-10-28 17:00

获取方式：供应商如确定参加投标，请如实填写《供应商参加投标确认函》， 填写打

印后加盖公章，将扫描件发送至指定邮箱并与代理机构人员确认（邮箱：

1096156943@qq.com，联系电话：17712289108，邮件标题备注公司全称+项目简称），代理

机构确认后发放招标文件，接收截止时间：2025年10月28日17:00。如供应商未按上述要求

去做，将自行承担所产生的风险。有关本次招标的事项若存在变动或修改，敬请及时关

注“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政府网”及“江苏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发布的信息或更正公

告。招标文件将邮寄至确认函中供应商的地址或发送至确认函中指定的邮箱。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5-11-11 14:30

递交方式：现场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5-11-11 14:30

开标地点：捷宏润安工程顾问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扬州市广陵区开发东路1号7楼702

室）

七、其他

1、集中考察或召开答疑会：无

2、本次投标文件制作份数要求：一式五份(一份正本，四份副本) ，每份投标文件须清

楚地标明“正本”或“副本”字样 ，一旦副本与正本不符，以正本为准。

3、本次招标投标保证金



根据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做好政府采购支持企业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苏财购

【2020】52号）文件的要求，本项目免收投标保证金。

4、本项目招标文件中斜体下划线部分为实质性响应条件，为必须遵守的条件，如不满

足将作无效投标文件处理。

5、潜在供应商对招标文件项目需求部分的询问、质疑请向采购人提出，询问、质疑由

采购人负责答复。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扬州市广陵新城管理委员会。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扬州市广陵区湾头镇万福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地  址： 扬州市广陵区湾头镇万福村

联  系  人： 王骏

电  话： 13773520708

电  子  邮  件： /

招 标 代 理 机 构： 捷宏润安工程顾问（江苏）有限公司

地  址： 扬州市广陵区开发东路1号

联  系  人： 张越

电  话： 17712289108

电  子  邮  件： 1096156943@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处*]（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处*]（盖章）


		2025-10-22T09:08:14+0800
	第3页(343.4026,323.062)
	已检查


		2025-10-22T09:08:14+0800
	第1页(510,300)
	已检查


		2025-10-22T09:08:14+0800
	第2页(570,300)
	已检查


		2025-10-22T09:08:14+0800
	第3页(582,300)
	已检查




